食堂承包经营招标要求
为搞好医院职工病员食堂供应服务，经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以招标的形式面向社会招聘合法经营、资质信誉好的餐饮单位和个人，具体组织管理职工病员食堂的经营工作，现就有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招标项目：中心医院分院职工食堂、病员食堂承包招租
二、招标项目简介

1、病员食堂在办公楼一楼东侧厨房约150平方米，餐厅50平方米，同时容纳50人就餐；职工食堂厨房办公楼二楼西侧100平方米，餐厅300平方米，同时容纳150人就餐。承包经营期间，餐厅水、电、排烟等基础设施；粗菜加工间、主副食仓库、洗刷消毒间齐全厨房设备餐桌餐椅等主要设备由承包方免费使用并管理，承包方需保证所提供设施、设备完好率95%以上，自行增加设备经医院同意自行配备
2、招标内容：计划委托一家承包经营者负责职工食堂、病员食堂统一经营管理工作。
3、承包经营期间，实施零租赁费，即免收承包费。

4、承包经营期间，餐厅产生的水、电、气、电话、网络费用由承包方自负

三、招标原则

1、 公平、公正、公开、择优录用的原则

四、承包方的资质要求
（1）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具有工商注册的餐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操作队伍实力强的个人或公司优先，并能承担民事、法律责任能力。
五、承包方经营要求

1、 餐厅由一家餐饮企业或个人负责全面经营，并接受医院管理。
2、 承包方须制定食堂经营方案，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人员配备、规章制度、经营方式及品种、经营内容（包括原料的采购、卫生的保障，饭菜价格的制定等方面）
3、 病员食堂保证无节假日，保障三餐供应，并提供配送餐服务。职工食堂保证中午就餐需要，并提供职工节假日值班期间配送餐服务。

4、 承包者不得将食堂私自转让或委托他人经营，更不得利用医院资产搞不法经营，食堂不得改变布局，确实有工作需要，需报请医院审批。
5、 餐厅及周围卫生属于承包者管理范围，食堂工作人员主要由承包者自行安排，人员费用自理，工作人员要遵守餐饮法规，以及院纪院规，要树立一切为病员、职工服务的意识，不得与职工病员争吵或冲突，如发现违规者，医院有权视情节轻重做出处理意见。
6、 自行处理食药等部门检查，内部工作人员查体，伤残疾病等费用均由承包者自理，因经营者的管理不善，造成医院职工、病员、陪人等食物中毒的由经营者负全部责任。

7、 食堂的卫生要达到食药局制定的标准，在医院三甲复审过程中，以及其他政策执行过程中，承包方要密切配合医院执行相关政策。
8、 病员食堂保证一日三餐，足量、优质、做到多样化，饭菜价格优惠，能适应不同经济状况和口味。职工食堂午餐应保持在每位6元成本就餐（4菜或6菜选2），在包括花样面食，小菜多样，稀饭不重样的情况下，承包方可以自主经营。不准出售变质变味、剩菜饭以及影响身体健康的食物。

9、 医院总务科将定期组织用餐人对伙食状况进行评估（无记名投票，投票过程承包者须参加），如达不到规定标准者，限期承包者进行整改，如在限期内无法达标则根据情节轻重处以5000—10000元罚金，每年评估不合格达三次以上者，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扣除20%的风险保证金。
10、 承包者须交纳2万元风险保证金。

11、 承包期为2年。
12、 其他未尽事宜经医院协商解决。
